
书书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

犛犖／犜２７５２．３—２０１１

卫生检疫人员的自我防护规范

第３部分：核辐射

犛狆犲犮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狆犲狉狊狅狀犪犾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犳狅狉犺犲犪犾狋犺狇狌犪狉犪狀狋犻狀犲狊狋犪犳犳—

犘犪狉狋３：犖狌犮犾犲犪狉狉犪犱犻犪狋犻狅狀

２０１１０２２５发布 ２０１１０７０１实施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发 布

版权所有 · 禁止翻制、电子发售



书书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

行　业　标　准

卫生检疫人员的自我防护规范

第３部分：核辐射

ＳＮ／Ｔ２７５２．３—２０１１



中 国 标 准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复兴门外三里河北街１６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４５

网址 ｗｗｗ．ｓｐｃ．ｎｅｔ．ｃｎ

电话：６８５２３９４６　６８５１７５４８

中国标准出版社秦皇岛印刷厂印刷



开本 ８８０×１２３０ １／１６　印张 ０．５　字数 ９ 千字

２０１１年６月第一版　２０１１年６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１—１６００



书号：１５５０６６·２２２０４７　定价 １４．００ 元

版权所有 · 禁止翻制、电子发售



书书书

前　　言

　　ＳＮ／Ｔ２７５２《卫生检疫人员的自我防护规范》共分为四部分：

———第１部分：传染病；

———第２部分：化学；

———第３部分：核辐射；

———第４部分：实验室人员。

本部分为ＳＮ／Ｔ２７５２的第３部分。

本部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顾大勇、马爱敏、聂维忠、刘恩东、杨晨光、马晓光、刘云凯、关淳、刘静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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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检疫人员的自我防护规范

第３部分：核辐射

１　范围

ＳＮ／Ｔ２７５２的本部分规定了卫生检疫人员监测或处置发生核辐射和核辐射事件过程中的自我防

护要求和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对国境口岸区域进行核辐射监测或发生核辐射和核辐射事件处

置过程中的卫生检疫人员自我防护工作。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ＳＮ／Ｔ１５４２　国境口岸核和辐射恐怖事件监测规程

３　基本要求

３．１　人员要求

３．１．１　工作人员应接受过专业培训，熟悉核辐射和核辐射事件危害理论和实际处置技术要求，并取得

相应资质；身体健康，体表无外伤和溃疡；熟练掌握核与辐射监测、检测、处置程序，以及个人防护装备、

仪器、用品的使用方法和技能。

３．１．２　现场处置人员应提高工作效率，缩短受照时间，使用长柄工具尽量增加接触距离，利用各种屏蔽

物降低受照剂量。遵循“防护三原则”。

３．１．３　事件处置过程中，工作人员不应吸烟、进食和饮水。

３．２　自我防护装备要求

３．２．１　应满足保障使用人员健康要求。

３．２．２　防护装备和用品应分类专柜保存，专人负责，严格管理，定期检查，建立完整的使用和性能检测

记录档案；应定期检测，保证其处于有效的使用期限之内和良好的可靠性能状态之下。

４　现场防护规范

４．１　前期准备

４．１．１　工作人员按照ＳＮ／Ｔ１５４２要求进行国境口岸区域日常核辐射监测，具体工作按照ＳＮ／Ｔ１５４２

执行。监测时应佩戴有报警功能的个人剂量计，在发生报警（１μＳｖ／ｈ）时应立即撤离至安全场所，设置

临时警戒区域，并立即向上级汇报。需要再次进行检测时，应在清洁区内正确穿着防护服、防护靴、防护

口罩／防护面罩、防护手套。事件严重时，应佩戴自给式／过滤式呼吸器，服用预防性抗放药。防护装备

穿戴完毕后经检查测试达到防护效果后方可进行工作。具体防护装备和用品及防护对象见附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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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　发生核辐射与核辐射突发事件时，处置小组工作人员均应佩戴有报警功能的个人剂量计，在清

洁区内正确穿着防护服、防护靴、防护口罩／防护面罩、防护手套，在确认有放射性气溶胶污染时应佩戴

自给式／过滤式呼吸器，服用预防性抗放药。

４．２　处置防护

４．２．１　参与处置的工作人员应穿着防护装备，用核素分析仪进行核素判定，用放射性检测仪由外向内

测定，确定涉嫌辐射源及射线种类和各个区域的辐射强度，划定控制区（４０μＳｖ／ｈ）、监督区（２．５ｍＳｖ／ｈ）和

非限制区（＜２．５μＳｖ／ｈ）的控制线，设立相应的警戒标志限制无关人员进入监督区和控制区。

４．２．２　处置过程中发生个人累计剂量计（≥０．１ｍＳｖ）报警时应立即远离辐射源返回安全区域，并设置

警戒标志，限制其他人员靠近辐射源。现场检测过程中，在检测仪器和个人剂量计发生超限值

（≥５ｍＳｖ）报警时应立即撤离。

４．２．３　处置过程中工作人员受到的辐射剂量达到或超过个人剂量当量限值时，应立即撤离污染区接受

检查和治疗。

４．２．４　对独立的辐射源应采用相应工具收集后置于指定的收纳容器内，测定收纳容器外表面及周围的

辐射强度。

４．２．５　对开放性辐射物，收集被污染物品储存于指定收纳容器或指定的场所，必要时采用湿式操作

收集。

４．２．６　参与处置的工作人员工作结束后到指定的地点场所进行体表清洁，脱去防护装备和用品，置于

指定的容器／包装袋内，进行淋浴，更换干净服装后接受外照射剂量／内照射剂量检测，达到安全限值或

以下的，可进入清洁区。

４．２．７　处置工作中使用的防护装备和用品使用完毕后应进行彻底的清洁去污，经检测表面污染的辐射

达到安全限值或以下时可带离现场。

４．３　后期处置

４．３．１　参与处置工作的人员内照射剂量检测超过规定限值时，应接受抗放药治疗或其他必要的医学检

查和诊治措施。

４．３．２　接触核辐射物质的人员在处置工作结束后应将其所受到的个人辐射剂量如实记入个人放射性

健康／医学档案之中。

４．３．３　处置工作中产生的废弃物品应放入指定的容器／包装物内密封，交由专职部门人员进行处置。

４．３．４　处置工作结束后，将事件处置经过及有关资料进行收集汇总整理分析，写出总结报告，按照规定

时限、报告范围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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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核辐射事件应急处置个人防护设备与用品

犃．１　防护设备和用品

犃．１．１　个人防护设备

个人剂量计、自给式呼吸器、过滤式呼吸器／面具、三防服、重型铅防护服、铅防护围裙、铅防护背心、

铅防护围脖、铅防护手套、聚乙烯塑料防护服、无衬里雨鞋／防护鞋、防护面罩、防护眼镜、防尘口罩、布防

护服、线手套、医用乳胶手套、一次性塑料防护服、塑料鞋套、污染物专用塑料收储袋。

犃．１．２　个人防护用品

抗放药、络合（螯合）剂、毛巾、碱性或中性肥皂／洗涤剂、软毛刷、拖鞋、一次性隔离服等用品、个人放

射性／医学记录表。

犃．２　放射性检测及处置设备和用品

犃．２．１　放射性检测设备

犃．２．１．１　设备

便携式放射性检测仪（α、β、γ及中子射线检测仪），便携式核素分析仪。

犃．２．１．２　要求

检测设备仪器应具有符合要求的可靠性、准确性和灵敏度，最小可探测水平应符合要求。应定期由

有资质的单位和人员进行检定，确保其处于可靠性能状态之下。

犃．２．２　放射性物质处置设备及用品

放射性物质收纳箱／桶、聚乙烯塑料薄膜、喷雾器、长柄铁锹、长柄钳、带盖铁桶、带盖水桶、警戒标

志、放射性危险品标志、放射性物质去污剂／络合（螯合）剂。

犃．２．３　放射性物质采样设备及用品

空气采样器（可过滤直径５μｍ以下颗粒）、滤纸、塑料袋、塑料瓶、铲子、水勺、镊子。

犃．３　α射线防护

以防护α射线引起的内照射为重点，防止经呼吸道、口腔和皮肤进入人体产生的内照射危害。采用

穿戴防护口罩／面具／呼吸器、防护眼镜、防护手套、塑料防护服／三防服、防护鞋／戴鞋套等防护措施。

犃．４　β射线防护

以防护β射线引发的内照射、对皮肤灼伤和轫致辐射照射为重点，防止经呼吸道、口腔和皮肤进入

犛犖／犜２７５２．３—２０１１

版权所有 · 禁止翻制、电子发售



书书书

犛犖／犜２７５２．３—２０１１

人体产生的内照射及对人体的直接照射危害。采用穿戴防护口罩／面具／呼吸器、防护手套，铅防护服

（外套塑料防护服）／三防服、防护鞋／戴鞋套等防护措施。

犃．５　γ、犡及中子射线防护

以防护γ、Ｘ及中子射线引发的外照射为重点，防止其对人体的直接照射危害。采用穿戴防护面

罩／防护眼镜、防护手套、三防服／铅防护服、防护鞋等防护措施。

１
１
０
２—

３

２
５
７
２
犜／

犖
犛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书号：１５５０６６·２２２０４７

定价： 　　１４．００ 元

版权所有 · 禁止翻制、电子发售


